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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9�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4-00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期

１８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

，

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

短期融资券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４

招商

ＣＰ０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０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４９００２８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４０１００３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１８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１８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票面利率

５．３８％

有效投标总量

６０．４

亿元 投标倍率

３．３６

本 期 发 行 的 相 关 文 件 已 在 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中国债

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上刊登

。

特此公告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 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032� � � � � �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4-002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４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以及

浙江证监局

《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专项披露的通知

》（

浙证监上市字

［

２０１４

］

２０

号

）

文件精神

，

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等相

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

，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ＳＥＢ

国际

ＳＥＢ

国际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签署的

《

收购报告书

》

中承诺

：

对于通过此次协议转让所取得的苏泊尔股份

自取得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

由苏泊尔收购该部分股份

。

同时

，

自本次协议收购股

份取得之日起三年内

，

收购人承诺不做出任何可能导

致苏泊尔退市或致使苏泊尔丧失上市资格的决定或

行为

，

并在十年内至少保留苏泊尔现有或任何未来总

股本的

２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ＳＥＢ

国际

ＳＥＢ

国际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

战略投资框架

协议

》

中承诺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

１０

年期间内

，

保留公司现有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

２５％

。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严格履行

承诺

经核查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无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

相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22� � �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4-005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自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

（

股票简称

：

金轮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722

）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4

年

2

月

13

日

、

2014

年

2

月

14

日

、

2014

年

2

月

17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

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

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进行必要的核查

，

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相关结果公告后复牌

。

公司将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郑重提醒

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7�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的

原则和有关要求

，

并且按照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政策

、

程序

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

，

直至其恢复交易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名

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

响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汉威电子

３００００７ ０．２７％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汉威电子

３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汉威电子

３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

特此公告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666� � � �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4-005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额合计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

累计为

其担保

：

2000

万元

3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4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太极印务

）

银行借款提供

2000

万元担保额度

。

本次担保已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14

年

2

月

，

太极印务在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

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申请办理授信敞口融资

2000

万元

，

公司为太极

印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具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平安银行双方签订的

《

最高额保证

担保合同

》

约定为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整

住所

：

重庆市涪陵区涪南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

：

聂志阳

主要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内部资料印刷

、

包装装潢印刷品

、

其他印刷品

。

一般经

营项目

：

包装及装饰设计制作

，

打字

、

复印

。

批发

、

零售

：

五金

、

交电

、

化工

（

不含化学危险

品

）、

日用百货

、

建筑材料

、

农副产品

、

机械产品

、

机械设备

、

电器设备

，

文化用品

，

印刷器材

[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

]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19,464.34

万元

，

负债总额

16,083.99

万

元

，

净资产

3,380.35

万元

。

关联关系

：

太极印务与公司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2

月

，

太极印务在平安银行申请办理授信敞口融资

2000

万元

，

公司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担保

，

具体担保期限以公司与平安银行双方签订的

《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

约定

为准

。

四

、

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对外担保的议案

》。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对外担保的议案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

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29,015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67.17%

。

公司无逾期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公司

2012

年股东大会决议

3

、

太极印务营业执照复印件

4

、

太极印务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77� � �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4-009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3]1670

号

"

《

关于核准雏鹰农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

向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非公开发行股票

84,656,000

股

，

发行价格为

9.54

元

/

股

，

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807,618,24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12,

650,0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94,968,240.00

元

。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致同验

字

（

2014

）

第

110ZC0027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和保荐机构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

以

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协

议

"

），

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已在华夏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截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

，

专户余额为

797,618,24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公司和华夏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

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东吴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东吴证券应当依据

《

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华夏银行应当配合东

吴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东吴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东吴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茂华

、

尹鹏可以随时到华夏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华夏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华夏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

东吴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华夏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华夏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东吴证券

。

华

夏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

5%

的

，

华夏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吴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

七

、

东吴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东吴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华夏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

、

华

夏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

八

、

华夏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吴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吴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东吴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公司

、

华夏银行

、

东吴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东吴证券督导期结束

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202� � � � �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2

债券代码:112060� � � � � �债券简称:12 金风 01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2 金风 01” 2013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2012

年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本次

付息的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为

2014

年

2

月

21

日

，

凡在

2014

年

2

月

21

日

（

含

）

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2014

年

2

月

21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

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发行的

2012

年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简称

"12

金风

01"

、

"

本期债券

"

、

债券代

码

112060

）

至

2014

年

2

月

22

日将期满两年

。

根据本公司

"12

金风

01"

《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

和

《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

，

每

年付息一次

，

现将本期债券

2013

年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2012

年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2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2

金风

01

（

112060

）

3

、

发行主体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

发行规模

：

30

亿元

5

、

债券期限和品种

：

3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6

、

债券利率

：

票面利率为

6.63%

，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7

、

债券票面金额

：

人民币

100

元

8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

起息日

：

2012

年

2

月

23

日

10

、

付息日

：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2

月

2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1

、

兑付日

：

2015

年

2

月

23

日

（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

12

、

信用级别

：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

13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4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2012

年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票面利率公告

》 ，

"12

金风

01"

的票面利率 为

6.63%

，

每 手

"12

金 风

01"

（

面值

1 ,000

元

）

派 发利 息 为人

民币

：

66.3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手派 发利息

为

：

53.04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

59.67

元

）。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

6.63%

；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

2014

年

2

月

23

日

。

三

、

付息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付息日

1

、

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2014

年

2

月

21

日

2

、

除息日

：

2014

年

2

月

24

日

3

、

付息日

：

2014

年

2

月

24

日

四

、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2

月

21

日

（

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金风

01"

持有人

（

界定标准请参见

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

、

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

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

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六

、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

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征税

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3.04

元

。

2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对于

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每

10

张

"12

金风

01"

实际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

66.3

元

（

含税

）。

3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

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

件的规定

，

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及

RQFII

）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

税

，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

每

10

张

"12

金风

01"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9.67

元

（

税后

）。

请

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2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12

金风

01"

的

QFII

及

RQFII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

，

具体如下

：

（

1

）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2

月

2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

债券的

QFII

及

RQFII

最晚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前

（

含当日

），

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

银行账户

，

用途请填写

"12

金风

01

纳税款

"

，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

税款划出后

，

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

，

并将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

账户号码

：

65001616600052507174

账户名称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

：

010-67511996

传 真

：

0991-3767411

邮寄地址

：

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八号

，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2

）

请上述

QFII

及

RQFII

最晚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前

（

含当日

），

以专人送达或邮寄

的方式

，

将本公告所附表格

《

本期债券付息事宜之

QFII/RQFII

情况表

》（

请填写并加盖公

章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需加盖公章

）、

QFII

及

R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需加

盖公章

）

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

3

）

如上述

QFII

及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

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了相应的纳税申报

，

除提供上述第

（

2

）

项所述各项资料外

，

还应

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前

（

含当日

）

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

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

、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

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

纳税依据

），

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期

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

核同意后

，

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

所有

QFII

及

RQFII

等非居民

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

。

（

4

）

如上述

QFII

及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

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公司代扣代缴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

担

。

七

、

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联系人

：

冀田

咨询电话

：

010-67511996

传真

：

010-67511985

邮政编码

：

100176

八

、

相关机构

1

、

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

：

郁韡君

、

王懿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29

楼

电话

：

021-38676666

传真

：

021-38670666

邮政编码

：

200120

2

、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

518031

特此公告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 月 17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中国证监会发

[2008]

第

38

号

）、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

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

中基协发

[2013]

第

13

号

)

的有关规

定

，

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

定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

金龙汽车

"

（

股票代码

600686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并采用中基协

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

算依据

。

在

"

金龙汽车

"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恢复按市场价

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8日

关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

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

要求

，

我公司公告如下

：

我司管理的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了杰瑞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353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其股份

2,700,000

股

，

锁定

期为本次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的成本为

188,946,000.00

元

，

2014

年

2

月

14

日账面价值为

189,027,000.00

元

，

分别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1.97%

和

1.97%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2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普洛药业

”、“

上市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

本次交易对方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横店

控股

”）、

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横店康裕

”）、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横店家园化工

”）、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横店进出

口

”）

分别作出了股份限售承诺

、

利润补偿承诺和注入标的资产权属的承诺

；

公司控股

股东横店控股及实际控制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作出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

避免同业竞争

、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控股作出关于交易标的部分

资产瑕疵的补偿承诺

、

对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规范化管理的承诺以及关于标的资产

内控制度的承诺

；

此外

，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控股及相关主体还作出转让本次重组尚未

注入上市公司部分医药类股权资产的承诺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

》

以及浙江省证监局的有关要求

，

现对公司的

股东

、

关联方以及本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控股股东横店控股及实际控制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的相关承诺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

“

五独立

”

的承诺

为了更好的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

，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控股和实际

控制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出具承诺

：

“

一

、

保证普洛药业的人员独立

１

、

保证普洛药业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专职在普洛药业工作

、

并在普洛药业领取薪酬

，

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除普洛药

业外的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职务

。

２

、

保证普洛药业的人事关系

、

劳动关系独立于本承诺人

。

３

、

保证本承诺人推荐出任普洛药业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

法的程序进行

，

本承诺人不干预普洛药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

定

。

二

、

保证普洛药业的财务独立

１

、

保证普洛药业及控制的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建立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

保证普洛药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不干预普洛药业的

资金使用

。

３

、

保证普洛药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本承诺人及其关联企

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４

、

保证普洛药业及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三

、

保证普洛药业的机构独立

１

、

保证普洛药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

，

建立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并与本承诺人的机构完全分开

；

普洛药业及其控制

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与本承诺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

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

保证普洛药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独立自主地运作

，

本承诺人

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普洛药业的决策和经营

。

四

、

保证普洛药业的资产独立

、

完整

１

、

保证普洛药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

２

、

保证不违规占用普洛药业的资金

、

资产及其他资源

。

五

、

保证普洛药业的业务独立

１

、

保证普洛药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

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在产

、

供

、

销等环节不依赖本承诺人

。

２

、

保证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人避免与普洛药业及控制的子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

。

３

、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尽量减少普洛药业及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

限于

）

与本承诺人及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杜绝非法占用公司资金

、

资产

的行为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则定价

。

同时

，

对重

大关联交易按照普洛药业的公司章程

、

有关法律法规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及时进行有

关信息披露

。

４

、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

干预普洛药业的重大决策事项

，

影响公司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的独立性

。”

（

二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和横店控股做出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

“

１

、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或联营公司目前均

未从事任何与普洛药业

、

康裕医药

、

康裕生物

、

得邦制药

、

普洛进出口

、

汉兴医药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２

、

本承诺人及相关企业将来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普洛药业

、

康裕医药

、

康

裕生物

、

普洛得邦

、

普洛进出口

、

汉兴医药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

与或进行与普洛药业

、

康裕医药

、

普洛康裕

、

得邦制药

、

普洛进出口

、

汉兴医药的生产

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

三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和横店控股做出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普洛药

业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

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

理价格确定

。

２

、

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普洛药业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

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

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

、

输送利润

，

损害普洛药业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持续承诺

，

履行正常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二

、

横店控股关于交易标的部分资产瑕疵的补偿承诺

（

一

）

关于标的资产部分土地

、

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照的补偿承诺

截至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中康裕生物尚有部分房屋未取得房屋产

权证书

，

汉兴医药还有

５４

，

６５７．００

平方米土地尚未履行招拍挂程序以及其房屋建筑

物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

对于上述暂未办理权属证照的土地及房产

，

横店控股作出承诺

：

保证标的公司康

裕生物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日起一年内

，

办理完成未办理权属证明房产的权

属证书

。

保证标的公司汉兴医药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日起三年内

，

办理完成未

办理权属证明土地的权属证书

，

在取得上述土地权属证书日起一年内

，

办理完成未办

理权属证明房屋的权属证书

。

完善上述土地

、

房产权属证书的费用若超过在评估值中

已扣除的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

如因上述权属证书未能及时按期办理

，

本公司承担以该

资产本次评估值的等额现金补偿的责任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１

年

／ ３

年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一年内

／

三年内

）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康裕生物已取得全部房屋产权证书

；

汉兴医药的土地权属证

书正在积极办理各项手续

。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限内

，

未发现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

二

）

关于得邦制药非货币出资未评估瑕疵的补偿承诺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原名为横店集团特种磁材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经浙江省东阳市工商局批准

，

横店集团公司以实物出资

８１４

万元

，

横店集团八

面山影视城以实物出资

２９０

万元

，

共同成立公司

。

设立之时

，

尚处于筹建期等原因

，

原

股东横店集团公司

、

横店集团八面山影视城用以出资的非货币资产以资产账面原值

计价投入

，

并经浙江金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未进行资产评估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横店控股出具承诺

：

如因得邦制药非货币出资未评估瑕疵导致得

邦制药受到任何处罚或追偿导致经济损失的

，

横店控股将以货币现金之方式向公司

足额补偿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限内

，

未发现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三

、

横店控股关于进一步对上市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横店控股出具

《

声明和承诺函

》，

承诺进一步对其控股的上市公司

进行规范化管理

，

在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时

，

保证不出现以下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情形

：

（

１

）

对上市公司人员独立性的不利影响

：

通过行使投票权以外的方式影响上市公

司人事任免或

／

和限制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任职

的人员履行职责

；

任命上市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或董事会秘书在本公

司或其控制的企业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职务

；

向上市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

负责人或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金或其他报酬

；

要求上市公司人员无偿

为其提供服务

。

（

２

）

对上市公司财务独立的不利影响

：

将上市公司资金纳入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财务公司管理

；

通过借款

、

违规担保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要求上市公

司为其支付或垫支工资

、

福利

、

保险

、

广告等费用或其他支出

。

（

３

）

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的不利影响

：

与上市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

要求上市公司

与其进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无偿或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提供

资金

、

商品

、

服务或其他资产

。

（

４

）

对上市公司机构独立和资产完整的不利影响

：

与上市公司共用主要机器设

备

、

产房

、

商标

、

专利

、

非专利技术等

；

与上市公司共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

；

与

上市公司共用机构和人员

；

通过行使投票权以外的方式对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其他

机构行使职权进行限制或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限内

，

未发现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四

、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横店控股

、

横店康裕

、

横店家园化工

、

横店进出口均承诺

：

本公

司认购的普洛药业的股票

，

自本次交易普洛药业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３

年

（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持续承诺

，

履行正常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五

、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

公司与横店控股

、

横店康裕

、

横店家园化工

、

横店进出口签署

了

《

利润补偿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公司与横店控股

、

横店康裕

、

横店家园化工

、

横

店进出口签署了

《

利润补偿补充协议

》。

横店控股

、

横店康裕

、

横店家园化工

、

横店进出口承诺

：

从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

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

，

每年标的资产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

，

不

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标的资产同期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

。

上述净利润合计

数均不包括得邦制药下属子公司山东优胜美特医药

、

成都分子实验室

、

施泰乐制药的

净利润

，

该三家公司取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得邦制药子公司股权的评估结果

。

根据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正源和信出具的评估报告

（

鲁正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０６

号

、

鲁正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０７

号

、

鲁正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０８

号

、

鲁正信

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０９

号

、

鲁正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１０

号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交易对方应承诺的净利润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 计

承诺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６６．９９ １２

，

１７７．３４ １３

，

３２８．４２ ３５

，

５７２．７６

交易对方承诺的利润与收益法评估中涉及的标的资产预测的利润的勾稽关系如

下

：

单位

：

万元

承诺的利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康裕医药

１００％

股权

１５９．２３ ２０５．８７ ２３８．７１

康裕生物

１００％

股权

１

，

７３６．８２ ２

，

３１９．２４ ２

，

４４１．０３

得邦制药

１００％

股权

［

注

］

２

，

２９６．９４ ２

，

７１２．１３ ３

，

２１１．４９

汉兴医药

９６％

股权

１

，

３１６．６６ １

，

９３４．３１ １

，

９３８．１１

医药进出口业务相关资产

４

，

５５７．３４ ５

，

００５．７９ ５

，

４９９．０８

合计

１０

，

０６６．９９ １２

，

１７７．３４ １３

，

３２８．４２

注

：

得邦制药

１００％

股权的利润承诺不包括得邦制药下属子公司山东优胜美特医

药

、

成都分子实验室

、

施泰乐制药的净利润

，

该三家公司取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得

邦制药子公司股权的评估结果

。

《

利润补偿协议

》

及

《

利润补偿补充协议

》

具体内容请详见

《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上述承诺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上述承诺履行期限

：

３

年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普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

重组购买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６９９．１８

万元

，

比

《

利润补偿协议

》

及补充协议中业绩承诺盈利预测数

１０

，

０６６．９９

万

元高出

１

，

６３２．１９

万元

，

未触发补偿义务

。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限内

，

未发现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况

。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

不适用

解决方案

：

不适用

特此公告

！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66�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05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GMP 证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吉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药品

GMP

证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

》

和

《

关于

印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

国食药监安

[2011]365

号

）

的规

定

，

经现场检查和审核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

2010

年修订

）》

要求

，

发给

《

药品

GMP

证书

》。

GMP

证书相关信息如下

：

证书编号

：

JL20140009

企业名称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认证范围

：

中药饮片

(

净制

、

切制

）

有效期至

：

2019

年

1

月

26

日

发证机关

：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本次

《

药品

GMP

证书

》

的获得

，

说明公司具备了生产中药饮片的资格

，

延伸了公

司的人参产业链条

，

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

为做大做强公司规模

、

创

造更好的效益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广誉远 证券代码：600771� � � � � �编号：临 2014-005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使用天然麝香的公告

� � �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型、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

《

国家林业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对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

产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开展标记试点工作的通知

》（

林护法

[2003]3

号

）

和

《

国家林业

局 卫生部 国家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

进一步加强麝

、

熊资源保护及其产品入药管理的通知

》（

林护发

[2004]252

号

）

的有关

规定

，

国家林业局发布

2014

年第

1

号公告

，

批准公司生产

、

销售的安宫牛黄丸

、

牛黄

清心丸使用天然麝香

，

并试点使用

"

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

"

。

公司生产

的安宫牛黄丸是我国传统药物中最负盛名的急症用药

，

为

"

凉开

（

温病

）

三宝

"

之首

，

牛

黄清心丸是一则标本兼治

、

清补兼施的名方验方

，

清心化痰

，

镇惊祛风

（

后附产品介

绍

）。

本次获准使用天然麝香

，

将加速实现公司产品的多样化

，

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的

需求

，

保障了精品中药战略的实施

，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

特此公告

。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附

：

产品介绍

1

、

安宫牛黄丸

：

是我国传统中药中最负盛名的急症用药

，

为

"

凉开

（

温病

）

三宝

"

之

首

，

组方为牛黄

、

麝香

、

珍珠

、

朱砂

、

雄黄等

，

主要功用为清热开窍

、

豁痰解毒

。

用于热

病

，

邪入心包

，

高热惊厥

，

神昏谵语

，

中风昏迷及脑炎

、

脑膜炎

，

中毒性脑病

、

脑出血

、

败

血症见上述证候者

。

其功效在于复苏及保护脑

，

对于脑卒中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

临

床经常用于出血性脑卒中

、

缺血性脑卒中等的急救

，

也可用于脑卒中后遗症

、

全身疾

病引起的脑病

、

各种脑炎

、

脑损伤

、

急性重度一氧化碳中毒

、

癫痫发作期引起的高热

、

昏迷

、

惊厥

、

抽搐等症状

；

另外

，

用于抗炎消肿

，

保肝护肝

，

临床发现对关节炎水肿

、

肺

炎支原体肺炎

、

细菌内毒素引起的肝损伤

、

婴幼儿毛支气管炎等有很好的疗效

。

在养

生方面

，

对于日常体内多痰湿

、

湿热

、

淤血之人

，

可在惊蛰

、

夏至

、

霜降

、

冬至节气服用

，

荡涤体内痰湿淤血

，

重整人体阴阳纲领

，

防患于未然

。

2

、

牛黄清心丸

：

是一则标本兼治

、

清补兼施的名方验方

，

始于

《

金匮要略

》，

经过历

代医家加减化裁

，

在宋代收录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组方为牛黄

、

麝香

、

当归

、

川芎

、

甘

草

、

山药

、

黄芩

、

炒苦杏仁

、

大豆黄卷

、

大枣

、

炒白术

、

茯苓

、

阿胶等

。

其组方既有苦寒清

心豁痰

、

镇肝熄风之品

，

也有行气活血

，

益气养血之品

，

清心化痰

、

清肝明目

、

活血益

气

，

因此重可治病

，

轻可养生

，

是防治结合的名方

，

用于风痰阻窍所致的头晕目眩

，

痰

涎壅盛

，

神志混乱

，

言语不清及惊风抽搐

、

癫痫等症

。

就养生而言

，

其夏季养心

，

冬季排

毒

，

对于平时工作压力大

、

饮食起居不规律

、

容易滋生痰火

，

使痰火扰心

，

肝风内动

，

出

现健忘

、

烦躁

、

抑郁

、

疲劳等症状者

，

可谓

"

心脑健康良方

"

。


